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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在发掘过程中每发现一处遗迹随即采取一份浮选土样， 采样背景包括灰坑、 井
和灰沟等， 其中以灰坑为主； 由于各个时期文化堆积厚薄不同， 在我们采集的 ７５ 个
土样中， １ 个为大汶口文化时期 （Ｈ２３８）、 ３ 个为春秋时期 （Ｈ５０１、 Ｈ５０２、 Ｈ５１８），
其余 （７１ 个） 为龙山文化时期。 这些土样在当地进行了浮选， 使用的浮选设备是水
波浮选仪， 收取浮出炭化物的分样筛的规格是 ８０ 目 （筛网孔径 ０畅２ 毫米）， 浮选结果
在当地阴干后被送交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植物考古实验室进行分类、 植物种属
鉴定和分析。
发掘过程中没有采集水稻田区的浮选土样

［１７］ ； 实验室的植硅体分析确定了这类遗
迹为水稻田后， 为全面了解稻田区的植物遗存情况， 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浮选的方法了
解稻田土样中炭化植物遗存组合。 所以， 我们在实验室选择那些植硅体分析后还有剩余
的 ９２ 个样品进行浮选； 浮选方法是小水桶浮选法， 收取炭化物的分样筛的规格是 ８０ 目
（筛网孔径 ０畅２毫米）［１８］ 。 轻浮部分阴干后进行了分类、 植物种属鉴定和分析。 当然，
我们遇到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就是浮选的土样量全部小于 ２ 升， 多数都是 １ 升左右，
一般来讲， 如果浮选土样小于 ５升， 会明显影响炭化植物遗存的组合和数量， 所以， 对
于这部分浮选结果， 我们只进行初步的定性分析。

（二） 鉴定、 统计

植物种属鉴定， 参考了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植物考古实验室的现代植物种子
和果实标本和考古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标本， 另外， 还参考了植物考古教材中的植物种
子和果实分析［１９］ 。
居住区 ５０个土样中多数 （３６ 个） 都出土了 ５ 粒以上种子， 其中最多的是 １８４ 粒

（Ｈ２３１⑤）， 其次出土 １４５粒 （Ｈ３３２）， 再次是 １０４粒 （Ｈ２３１⑥）， 此外还有 ６个土样中
出土炭化种子超过 ４０ 粒 （Ｈ２３１、 Ｈ２７１、 Ｈ２９８、 Ｈ３２９、 Ｈ３４７Ｋ１∶４、 Ｈ３７５⑤）。 在对所
有样品中的炭化种子进行统计的基础上， 对上述出土种子数量超过 １００ 粒的土样出土种
子情况进行了详细统计， 区分了主要和次要成分。
所有炭化种子遗存， 凡是大于或等于整个种子的三分之一、 能确定其科属种的， 就

作为一个个体统计。 对于谷物， 凡是具备胚的末端部位的， 就作为一个个体统计， 而对
于豆类， 则将完整的种子和具有子叶部位的都进行统计。
根据实际情况， 将赵家庄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分为确定种属、 残破未知和碎块三

类。 确定种属的包括农作物、 豆科、 果实类和杂草四类。 残破未知的种子包括由于残破
而典型特征没有保留下来而无法鉴定， 未知的种子则保存完整， 但限于参考资料和鉴定
能力而无法确定。 赵家庄遗址中还保存了相当多的破碎种子， 这类种子破碎严重， 一般
只保留完整种子的 １／３ 以下， 多数完全无法鉴定， 但也有小部分看出种属特征的， 如水
稻和豆科植物的种子。 这部分种子不统计在出土种子总数中。
植物考古数据显示， 新石器时代早期居民已经采集豆科植物和野葡萄食用， 如舞阳

贾湖遗址出土数量众多的豆科植物遗存［２０］ 、 山东济南张 后李文化遗址中出土最多的

植物遗存就是炭化的野葡萄种子；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 考古遗址中出土豆科植物 （以野
大豆为主） 和野葡萄的现象更为普遍， 数量也增多， 如山东滕州庄里西［２１］ 、 日照两城




